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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 2 8 6 0號王光祿等聲請解釋案

原住民族委員會意見書

壹 、原住民(族）(狩獵)文化權部分「我國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(族）(狩 

獵)文化權？上述權利之憲法依據、理論基礎、内涵及範圍為何？ 

其性質屬於個人權或群體權或二者兼具？」等節，本會意見如下：

一 、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展權為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範保障之原住民 

族 權 利 ，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為原住民族文化重要内涵之一，自亦 

受憲法保障。

(一） 查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1 1項 規 定 ：「國家肯定多元文化，並 

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。」第 1 2 項前段復又規定：

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並對其 

教育文化、交通水利、衛生醫療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 

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，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。」是 以 ，基於上開 

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，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發展之 

義 務 外 ，國家亦負有保障多元文化之憲法上義務，並進而委託立 

法者制定法律以具體化上開憲法規範意旨，因此原住民族教育文 

化發展權係受憲法明文規範保障之原住民族權利。

(二） 再查立法院於9 4年 1 月 2 1 日三讀通過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，其 

立法理由指出「本法之制定係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12 

項規定」、「本法乃對原住民事務做基本規範，其性質係基本法， 

本法亦屬憲法委託事項，規範目的乃在保障原住民族之生存發展 

權 。」因此，原住民族基本法係立法者依據前開憲法規範所制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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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憲法委託立法者以法律具體化憲法上原住民族權利内涵之重 

要法制意義。另同法第2 條所稱原住民族及原住民，既存於臺灣 

而為國家管轄内之傳統民族，包括阿美族、泰 雅 族 、排 灣 族 、布 

農 族 、卑 南 族 、魯凱族、鄒 族 、賽夏族、雅 美 族 、邵 族 、噶瑪蘭 

族 、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

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及其個人。同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：「原住民 

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 

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：一 、獵捕野生動物。二 、採集野生植物及 

菌 類 。三 、採取礦物、土 石 。四 、利用水資源。前項海域應由中 

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。第 

一項各款，以傳統文化、祭儀或自用為限。」第 2 3 條更進而規 

定 「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、習 俗 、服 飾 、社會經濟 

組織型態、資源利用方式、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。」 

依前開條文規定，立法者業已依據前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之委託， 

具體化前開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展權之内涵，包含原住民族於原 

住民族地區内利用自然資源時，應受到國家之承認並應予保障。

(三）查聯合國大會於9 6年 9 月 1 3 日通過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，其 

第 8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第 1 款分別規定：「原住民族和個人享 

有不被強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毁滅的權利」 、「各國應提供有效機 

制 ，以防止和糾正任何旨在或實際上破壞他們作為獨特民族的完 

整 性 ，或剝奪其文化價值或族裔特性的行動」 。此外公民與政治 

權利國際公約第 2 7 條 規 定 ：「凡有種族、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 

之 國 家 ，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， 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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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固有文化、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，不 

得剝奪之。」依據前開宣言及公約相關條文之揭示，原住民族及 

其成員依其傳統規範落實文化生活，應獲得國家之尊重與保障， 

此種文化權利亦已為國際所肯認。

二 、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為原住民族文化之重要内涵之一，因 此 ，原住 

民族及其個人依其傳統規範進行狩獵，應認為係屬原住民族教育 

文化發展權，亦為原住民族之固有權利，此種權利既係奠基於傳 

統 規 範 ，則應以傳統文化、祭儀及非營利自用為其權利範疇，更 

同時兼具個人權與集體權之性質。

(一） 依 據 本 會 1 0 4年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之臺灣原住民族狩（漁 ） 

獵文化研究結果明確指出，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涉及動物、植物等 

自然資源之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，部落周圍獵場地理、水 文 、氣 

象等自然環境之傳統知識，狩獵活動乃至於獵物之使用分配等事 

項 ，都受到傳統信仰、價 值 、組織等人文制度之引導，因 此 ，狩 

獵文化本身即包含傳統文化、民族知識、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、 

民族意願等文化概念，更包含禁忌、文 化 、生 態 、社會等知識體 

系 ，自應屬原住民族文化之重要内涵。

(二） 因 此 ，參酌修憲歷程及立法者秉承憲法委託意旨所制定之原住民 

族基本法規範可知，憲法增修條文前開規範所稱原住民族教育文 

化 發 展 權 ，應係指原住民族保存、維護及發展其自身文化，應受 

國家之尊重與保障。因 此 ，若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為原住民族文化 

之重要内涵，其保存維護及發展，自亦應受憲法之保障。又狩獵 

活動受到保障係基於文化之保存維護，其應受保護範疇亦應依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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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傳統規範，以傳統文化、祭儀及非營利之自用等為核心，換言 

之 ，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保障範疇，自應依其傳統規範定之。

(三）綜上，狩獵應視為系統性文化行為，而非僅涉及獵捕活動之形式， 

更包含個人對自然資源之利用、個人社會地位之評價等個人權益 

事 項 。因 此 ，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保障固因屬於原住民族教育文 

化發展權，而應具備有集體權之性質外，更因直接攸關個人尊嚴、 

人權基礎、族群認同及社會地位等事項，而與個人權益有密切關 

係 ，自應認為同時具備個人權性質。

貳 、原住民(族）(狩獵)文化權與環境生態保護，尤其與野生動物保育 

之平衡「（1)原住民(族）(狩獵）文化權之主張如何與憲法所規定之 

環境與生態保護要求相平衡？（2)野生動物保育是否屬於憲法位 

階的保護法益？其憲法依據、理 論 基 礎 、内涵及範圍為何？（3) 

國家對於原住民(族）之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得為如何之管制，始 

屬合憲？（4)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1條 之 1 規 定 ，就原住民族獵捕 

野 生 動 物 ，係採事前許可制，是否合憲？除上開條文所定之「基 

於其傳統文化、祭儀」之目的外，是否應包括自用之目的（9 4年 2 

月 5 日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 第 2 項規定參照）？」 

等 節 ，本會意見如下：

一 、「永續利用自然資源」為狩獵文化之核心價值，因 此 ，保障原住民 

族依其傳統規範實踐其狩獵文化，與環境與生態保護可相互平 

衡 。

(一）依 據 本 會 1 0 4年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之臺灣原住民族狩（漁 ） 

獵文化研究結果明確指出，原住民族各族狩獵文化均具有永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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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自然資源之核心價值，為確保未來能持續使用部落周圍自然資 

源 ，各族傳統規範均有禁止「竭澤而漁」之限制措施，也多有禁 

止狩獵之區域、時 期 、物種等保護措施，以確保部落周圍多樣物 

種 延 續 。原住民族狩獵活動之實踐，無論是狩獵之時期、獵捕動 

物 種 類 、數 量 、狩獵之空間與地點等，亦受到各族傳統規範之高 

度 約 制 。

(二） 按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宣言所揭示尊重原住民族在地文化的要旨：

「關注原住民族在歷史上因殖民統治和自己土地、領土和資源被 

剝奪等原因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，致使他們尤其無法按自己的需 

要和利益行使其發展權，認識到亟需尊重和促進原住民族因其政 

治 、經濟和社會結構及其文化、精神傳統、歷史和思想體系而擁 

有的固有權利，特別是對其土地、領土和資源的權利」 、「深信 

由原住民族掌管對他們自己和對他們的土地、領土和資源產生影 

響的發展，將使他們能夠保持和加強他們的機構、文化和傳統， 

並根據自己的願望和需要促進自身發展，認識到尊重原住民族知 

識 、文化和傳統習慣，有助於實現可持續和公平的發展，並有助 

於妥善管理環境」 ，此兩段内容，肯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與文化 

除了可以促進發展，也可以促進環境之改善，聯 合 國 1992年 「生 

活多樣性公約」第 8 條亦持同樣見解。

(三） 傳統規範所引導之狩獵，多係以傳統生活所需為出發，進而在傳 

統祭儀當中予以實踐，其 中 ，在傳統生活所需部分，更是以部落 

傳統組織為範疇，狩獵活動成果將以個人、家 族 、親屬或部落組 

織成員均在傳統規範下得參與分享，因 此 ，前述所為傳統生活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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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，不只於祭儀需求，更包含為食用山肉、製作衣飾配件、贈 禮 、 

親族聚會等，均得因此出獵，從而商業性或娛樂性等可能影響生 

態保護之大規模性系統化狩獵活動並非原住民族傳統文化。尤其 

狩獵行動及分享獵物等行為，也會與狩獵者個人社會地位有所關 

聯 ，因此原住民族各族狩獵者多願恪遵傳統規範及禁忌，以其獲 

得族人認可與尊重。因 此 ，如若國家能與原住民族部落共同確保 

狩獵活動均依其傳統規範實踐，對於環境與生態保護自無衝突可 

言 。

二 、對於原住民依其傳統規範，在傳統文化、祭儀及非營利自用等目 

的下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時，應依其該物種實際保育需要，本乎 

比例原則之要求分別管制，始符合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 

展權之意旨。

(一） 8 6年 7 月 1 8日憲法增修條文增訂第10條 第 11項及第12項 規 定 ， 

確認保障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以促進文化多元之價值，並賦予憲 

法位階之優越地位；9 3 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之野保法第2 1條之 

1 第 1 項 規 定 ，即原住民基於「傳統文化」 、 「祭儀」而獵捕、 

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性，不受同法第 1 8條 第 1 項禁止規 

定之限制，而為同法第4 1條 第 1 項 第 1 款及第 2 款之非法獵捕 

保育類野生動物罪之阻卻違法事由。

(二） 9 4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之原基法，乃為落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， 

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，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（第 1 條），並 

就原住民族、原住民族地區等用詞定義（第 2 條），其 中 第 1 9條 

第 2 項（107年 6 月 2 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65661號令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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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公布第 19條 條 文 ，移列至第3 項）規 定 ，對於原住民在原住民 

族地區基於非營利行為之獵捕野生動物，係 限 於 「傳統文化」 、 

「祭儀」或 「自用」 ，與上開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相 

比增加「自用」1 類 。復於第 3 4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主管機關應於 

本法施行後3 年内，依本法之原則修正、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。」

(三）保育類野生動物固然有其保育必要，惟各種物種列入保育類野生 

動物之原因亦有所不同，立法及行政機關對此等土地及自然資源 

權利行使所為之細部規範或本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保護之必要而 

依法進行限制，基於憲法上之比例原則，均不能過度影響上開憲 

法規範及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原住民族各成員之權利，更不能 

予以剝奪。

三 、對於原住民依其傳統規範，在傳統文化、祭儀及非營利自用等目 

的下獵捕野生動物時，應依其野生動物保育之公益目的，本乎比 

例原則之要求，於必要時管制原住民事先申請狩獵，始符合前開 

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展權之規範意旨。

(一） 憲法增修條文既已明定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展權，立法者本乎憲 

法委託所定之原住民族基本法更明文具體化前開權利，揭橥國家 

需承認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之集體權利，民族成員依各該 

民族傳統文化、生活慣俗需要所享有之土地與自然資源之個人權 

利 ，自應在保障之列。因 此 ，對於原住民狩獵之管制方式，亦應 

尊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傳統規範，始符合保障原住民族文化保 

存 、維護及發展之憲法規範意旨。

(二） 依 據 本 會 1 0 4年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之臺灣原住民族狩（漁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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獵文化研究結果明確指出，除因祭儀活動而可能有特定之狩獵物 

種 目 標 外 ，各民族狩獵前，多無法預先確認可獲獵物之種類、數 

量等資訊，更有部分民族有狩獵前不得告知他人出獵資訊之禁忌 

存 在 。因 此 ，如因相當公益目的或管制上必要，要求原住民須事 

先申請許可始得出獵，因嚴重影響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實踐與傳 

承 ，自應認為屬於對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展權之限制，自應符合 

比例原則之要求。

(三）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12項所承認之文化權及原住民族基 

本 法 第 1 9 條所規範的自然資源使用權，原住民對於自然資源之 

利 用 ，自當建構自主管理之機制，未來應朝此方向進行修法，更 

符合憲法前開條文保障文化權之意旨。

參 、自製獵槍部分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 0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就原 

住民未經許可，製 造 、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、魚 槍 ，免除刑罰， 

而僅處以行政罰。上開規定將得免除刑罰之狩獵工具限於自製獵 

槍 、魚 槍 ，是否違憲？又上開免除刑罰之規定未及於（自製）空氣 

槍 ，是否違憲？」等 節 ，本會意見如下：

一 、憲法保障多元文化，並應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展權，因此當 

原住民族為實踐文化生活之需要而須使用相關器物時，亦應受到 

憲法充分保障。

(一）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1 1項 、第 1 2項前段規定：「國家肯定 

多元文化，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。國家應依民族 

意 願 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並對其教育文化、交通 

水 利 、衛生醫療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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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展 ，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。」我國憲法明文肯定多元文化並保 

障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發展權，更以原住民族基本法明定原住民族

權 利 。

(二）原住民族若為落實其文化生活，而有使用相關器具之必要時，如 

若以法律限制各該器具之使用，導致原住民族無法落實其文化生 

活 時 ，自然是對於憲法上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權之限制，因 此 ，對 

於獵具之有關限制，亦是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實質限制。

二 、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規範有 

保障各民族之政治、經 濟 、社會與文化發展，享受科學進步之權 

利 。因 此 ，原住民族依據科學進步之發展，製造或使用安全之槍 

枝 ，亦應受憲法之保護。

(一） 9 8 年 4 月 2 2 日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

國際公約施行法》第 2 條 、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第 1 條 

及 第 15條 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 1 條 、第 2 6條及第 

2 7條等條文均有相關規定，保障人民得享受科學進步之相關權利， 

亦應屬基本人權。法律既然許可原住民自製獵槍，國家自應依兩 

公約（已内國法化）規 定 ，自應許原住民依科學進步之技術製造狩 

獵所需槍枝，以確保原住民使用安全之獵具，以實踐憲法所保障 

之狩獵文化權利。

(二） 自歷史觀察，原住民自古以來即透過各種可能管道，取得當時之 

進步獵槍，因此歷史中原住民持有獵槍多樣且隨時代不斷演進改 

良 ：據學者陳宗仁所著之「近代台灣原住民圖像中之槍」所 載 ， 

1 7 1 0年臺灣方志「諸羅縣志」已明確出現原住民擁槍；1 8 6 0年

9



臺灣府、淡水成為通商口岸後，新式槍枝即流入臺灣，再進入原 

住民社區，甚至較清軍所使用者更為進步；1930年 代 ，原住民曾 

經擁有槍枝共有1 6 種 ，足徵近代臺灣原住民槍枝種類繁雜，混 

合 西 方 1 7至 19世紀之各類槍枝。因 此 ，原住民在實踐傳統狩獵 

過 程 中 ，而有使用槍枝之必要時，傳統上本就傾向使用當時科技 

先進槍枝。

(三）前開憲法增修條文委託立法者所訂定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具體化 

各項憲法上原住民族權利之内涵，其 中 第 2 3 條 規 定 ：「政府應 

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、習 俗 、服 飾 、社會經濟組織型態、 

資源利用方式、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。」因 此 ，槍砲 

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 0 條 第 1 項規定之解釋，除應依其立法目 

的解釋外，亦應依照憲法增修條文規範精神，本於尊重原住民族 

文化及保障原住民享受科學進步之基本人權等原則，審慎解釋適 

用 。

四 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09年 6 月 1 0 日修正第2 0條 第 3 項規 

定授權内政部會同本會及國防部針對自製獵槍、魚槍之構造、自 

製獵槍彈藥及相關管理措施訂定辦法。鑒於原住民目前自製獵槍 

缺乏安全性保障，未來規劃將由内政部審慎規劃自製獵槍管理機 

制 、本會彙整獵人需求，協請國防部提供具安全性之自製獵槍組 

成 零 件 ，以提升自製獵槍安全，併此陳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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